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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 ）

終止投資管理協議

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與投資經理輝亞資產管
理有限公司（「輝亞」）之間的現有投資管理協議將根據其條款於二零二四年五月
三十一日後終止。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感謝輝亞多年來為本公司提供的服務及
寶貴的貢獻。

投資管理協議終止後，董事會將不再委任新的投資經理，並將由董事會做出本公
司的所有投資決策。董事會預計終止投資管理協議不會對本公司的業務營運造成
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

代表董事會
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呂卓恒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呂卓恒先生及趙德偉先生；及獨立 
非執行董事許一安先生、陳柏楠先生及劉健成博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